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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规范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

与管理办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控的意见》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运用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

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目的】各区、各部门要积极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工作，全面摸清城市安全风险底数，系统分析城市安全治理难题，

不断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有效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效能，增强城市安全风险治理能力。

第三条【定义】城市安全风险是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

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城市运

行破坏、生态环境危害和社会影响的严重性组合，包括事故灾难

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是对城市安全风险进行风险辨识、分析、

评价，结合综合减灾能力确定风险等级，并持续更新的过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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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工作、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综合减灾能

力评估工作三个方面。

第四条 【评估范围】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范围包括工商贸安

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人

员密集场所安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及自然灾害等领域。

第五条 【参与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或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统称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

各区和市级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应结合创建

国家安全发展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常态化普查评估等工作，参照

本规范，每 3年组织开展 1次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已有安全

风险评估行业、领域标准的，依其规定，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城市

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中。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

风景区等功能区（以下统称功能区）应当明确负有城市安全风险

防控职责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做好本

辖区内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市级功能区、涉及跨行政区域（区

或者街镇）的功能区，参照对应行政区域标准，开展本辖区城市

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第六条【评估原则】根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按

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

原则组织实施，遵循系统性、实效性、动态性和专业性的原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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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开展。

第七条 【工作要求】各区、市级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

的部门应做好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统筹保障工作，依托现有议事

协调机构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制定详实

计划方案，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专款专用，切实有序推进各项任

务完成。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八条 【评估总牵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安委会办公室）和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灾防委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工作，汇总、分析全市安全风险信息，形成风险源清单。

第九条 【市级行业评估】市级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

部门负责根据各自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复合风险、潜

在风险、风险耦合、风险周期等开展研究，完善城市安全风险辨

识建议清单，研究确定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评估方法，指导、

督促各区相关部门完成安全风险信息采集填报工作，组织专业团

队完成本行业、领域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评估成果和风险源清单

汇交至市安委会办公室、灾防委办公室，纵向下发至各区相关部

门。

第十条 【区评估】区安委会办公室和区灾防委办公室负责部

署、协调和督促本辖区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汇总、分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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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信息，完成区级、街镇级城市安全风险

评估工作，也可统筹、指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

区，立足各辖区内相关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信息采集数据，独立

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评估成果和风险源清单汇交至市安

委会办公室、灾防委办公室。

第十一条 【区行业评估】区级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

的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本行业、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开展城市安

全风险辨识、分析、评价与风险信息的填报工作。汇总、分析本

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信息，相关成果分别纵向汇交至市级相关部

门、横向汇交至区安委会办公室、灾防委办公室。

第十二条 【街镇评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

区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有关工作机构，负责督促、检查

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督促

辖区内的社区（村），做好风险信息的调查、统计和报送工作，

汇总本辖区安全风险信息，相关成果汇交至区安委会办公室、灾

防委办公室。独立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需将安全风险信息、

评估成果和风险源清单汇交至区安委会办公室、灾防委办公室。

第十三条 【企业评估】企事业单位应依据本规范，按照属

地政府和相关行业、领域关于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要求，结合《上

海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分

级管控，填报安全风险信息和风险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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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事故灾难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定义】事故灾难风险评估是对可能导致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破坏城市运行以及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场所、

部位、设备设施和活动等，进行风险辨识、分析、评价并持续更

新的动态过程。

第十五条 【风险辨识】事故灾难风险辨识程序包括：

（一）划分识别单元。将风险评估区域划分为若干具有明显

特征界限，相对独立的识别单元。

（二）开展现场调查。现场调查宜重点关注对城市安全影响

较大的风险源，获取完备的风险评估基础信息。

（三）明确辨识风险。辨识风险识别单元内的风险源。风险

源应为具有明确物理边界和安全管理责任单位的实体。

第十六条 【风险分析】事故灾难风险分为固有安全风险和

控制安全风险两类：

（一）固有风险。不考虑风险主体内部控制的前提下，由风

险源内部因素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产生的风险，用于描述风险等级

的客观水平。

（二）控制风险。在固有风险评估结果基础上，综合考虑风

险主体已采取的工程控制、安全管理、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 4

个方面控制措施，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削减影响，用

于反映风险主体受风险管理后的等级水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2%E8%A7%82%E7%8E%AF%E5%A2%83/31535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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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原则上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

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 4种颜色在地图上标示，

形成风险四色图。具体分级标准由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风险评价】企事业单位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应在

充分考虑评估对象的风险承受能力、控制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

通过实地查勘、集体会商、技术分析等方式，量化分析事故灾难

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确定安全风险等级。

第十八条 【行业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市级各行业、领域主

管部门应在所监管企事业单位事故灾难风险评估结果、安全风险

信息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结合本行业、领域应急管理能力，分类

型分区域聚合形成各行业、领域事故灾难风险等级，形成的相关

成果也应作为其行业、领域风险防控的重要参考。

第十九条 【区域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各区应在各行业、领

域事故灾难风险评估结果基础上，聚合形成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功能区、区等不同区域上的事故灾难综合风险等级。

第二十条 【消防评估补充说明】在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开展

过程中，涉及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的安全风险信息，按照业

务相近的原则，由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部门协商确定填报

主体。

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九小”

场所等存在消防安全突出风险的场所，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功能区负责组织调查统计、汇总报送安全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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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第二十一条 【定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是通过评估各类主

要自然灾害的致灾危险性、发生可能性，承灾体暴露度与脆弱性，

评估灾害风险等级，对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类型、等级进行风险辨

识、分析、评价并持续更新完善的动态过程。

第二十二条 【确定风险类别】结合常态化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评估和监测预警，负有自然灾害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负责对本

市气象灾害、洪涝灾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森林

火灾等主要自然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开展评估，将评估结果及

时汇交市灾防委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掌握承灾体信息】市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房屋

建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承灾体行业、领域主

管部门，建立承灾体信息常普常新机制，动态掌握承灾体物量、

价值和设防水平等信息。

第二十四条 【承灾体单体风险评估】市应急管理部门牵头

开展承灾体物量和价值评估，分析研判承灾体单体对各类自然灾

害的脆弱性等级，结合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结果，开展基于单体

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第二十五条 【行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在承灾体单体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基础上，按照承灾体所属行业、领域分类，

聚合形成各行业、领域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成的相关成果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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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六条 【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在各行业、领域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基础上，聚合形成居（村）、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区等不同区域上的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

第五章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

第二十七条 【定义】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是对居（村）、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和行政区等不同层级，在事故

灾难、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应急救援等方面所具备的能力水平进

行调查、分析、评价，并持续更新和完善的动态过程。

第二十八条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结合常态化自然灾害风

险普查评估和监测预警，各区组织辖区相关企事业单位、居（村）、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等，通过数据资料采集、部

门人员座谈、现场点位查验等方式，开展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收

集、汇总、分析各级在组织管理、治理防范、风险防控、监测预

警、预防准备、应急救援、快速恢复及应急保障等方面的数据资

料。

第二十九条 【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各区应在综合减灾

能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本辖区各相关行业部门综合减灾能力实

际，自下而上，分别开展街镇以居（村）为评估单元、区级以街

道（镇）和区级功能区为评估单元的区域综合减灾能力评估。（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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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3）

第三十条 【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独立开展城市安全风

险评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应根据上级统一

部署，立足本辖区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以居（村）为评估单

元开展相关评估工作，形成的成果汇交至区灾防委办公室审核。

第六章 风险分析与综合评估

第三十一条 【点线面综合评估】各区、市级负有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职责部门在事故灾难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综合减灾能

力评估工作基础上，利用“点、线、面”的评估方法（详见附件

3），结合本区，本行业、领域产业规划、经济发展情况、人口状

况以及规划目标等，综合分析评估城市安全风险状况。

第三十二条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总成果】各区、市级负有

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部门在完成相关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后，应

形成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灾害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灾害事故影响范围、安全风险管

控和应急措施，以及评估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第三十三条 【点风险评估成果】“点”风险，即点位风险，

是某一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整体安全风险分级在地理坐标上的

分布。该单位或社会组织可能包括多个风险源，同一单位不同地

理位置的分部门、分厂区属不同“点”风险。除对应如“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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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状区域外，还对应线状风险（如一段管线）。各区、市级负

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在完成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后，应汇总形成风险源清单和风险四色图。（详见附件 4）

第三十四条 【线风险评估成果】“线”风险，即类别风险，

是某行业、领域同一种类风险的集合。在“点”风险的评估基础

上，根据行业、领域风险点的数量和单个风险源等级，通过模型

计算，量化汇总行业整体风险程度。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

的部门应分别形成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评估结果。

第三十五条 【面风险评估成果】“面”风险，即区域风险，

是可能影响某个区域安全的整体风险。通过区域风险计算模型，

对区域内各行业、领域风险叠加，综合考虑辖区综合减灾能力，

量化区域的整体风险程度。各区应形成本辖区的城市安全风险评

估结果。

第三十六条 【补充风险】对于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巨灾风险、

新兴风险、复合风险和叠加风险等风险类型，各区应根据自身特

点、应急管理需求、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结果等实际情况，补充风

险分析，并纳入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第七章 风险防控和更新

第三十七条 【风险防控措施】各区、市区两级负有城市安

全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应根据评估结果，组织研究针对性风险防

控措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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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技术措施。包括消除或降低或隔离风险和风险控

制点的各种硬件设施改造、技术手段与工程措施等。

（二）管理措施。包括为降低或控制风险，制定与完善相关

的管理制度和政策，选择放弃某些可能招致风险的活动和行为从

而规避风险的决策等。

（三）应急准备。针对较大和重大风险应采取必要的风险控

制措施。包括调整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强化应急队伍、补

充应急物资、加大资金投入、开展技防研究等。

原则上，企事业单位和街镇在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实施前，应

组织相关专家对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合理性、合法性、

充分性和可操作性等进行评审。

第三十八条 【风险更新与报送】各区应在本辖区城市安全

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密切监测风险等级变化。原则上每年报送市

级安委会办公室、灾防委办公室不少于 1次。

各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职责的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检查风

险防控成效，更新风险源清单。原则上每年报送市级安委会办公

室、灾防委办公室不少于 1次。

第三十九条 【信息化建设】各区、各负有城市安全风险防

控职责的部门应结合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工作需求，加强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应用。

推动各类数据共享，完善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城市安全风险

综合监测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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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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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流程图

项目启动

评估准备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事故灾难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事故灾难风险
评估结果

自然灾害风险
评估结果

综合减灾能力
评估结果

风险防控措施

安全风
险评估
图集

城市安全风险
评估总报告

图 1.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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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启动会议 风险数据调研

组建评估团队确定评估对象 制定工作方案

计划和准备

确定风险辨识依据

填写风险
源清单

划分评估单元

确定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辨识

后果严重度分析

控制能力分析

可能性分析

风险分析

划分安全风险等级

风险评估

事故灾难风
险图集

事故灾难风险评估结果

图 2.事故灾难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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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启动会议 组织指导培训

组建评估团队确定评估对象 制定工作方案

计划和准备

自然灾害承载体分布

区域基本
情况分析 区域资料收集

区域地理地形地貌

区域基本调查

自然灾害区划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单灾种风险评估

减灾能力评估

综合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
评估结果

区域历史灾害概况

确定灾种类型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

重点隐患评估

综合风险评估

图 3.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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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启动会议 组织指导培训

组建评估团队确定评估对象 制定工作方案

计划和准备

现场点位查验

形成能力
调查表 采集调查数据部门座谈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

能力提升路径分析

综合减灾
能力评估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结果

灾普数据

居村能力评估结果

街镇能力评估结果
（区组织开展或自行组织开展）

区级能力评估

企业能力评估

图 4.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流程图



—17—

附件 2

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范围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控的

意见》（沪府发〔2021〕3 号）关于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对象的要

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范围包括以下行业、领域：

1.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单位及化工

园区，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液氨制冷、有限

空间作业和高温熔融金属作业企业，加油（气）站、电梯及大型

游乐设施等相关行业、领域生产安全风险。

2.重大工程、新改扩建工程、小型工程、房屋修缮工程等施

工安全风险，既有玻璃幕墙等建筑附着物、空调外机等外立面附

加设施及其他建筑安全风险。

3.老旧小区、大跨度厂房仓库、冷链物流、大型商业综合体、

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经营性自建房和电动自行车违规使

用等存在的消防安全突出风险。

4.城市轨道交通、道路交通、水路交通、航空运输、铁路运

输等交通安全风险。

5.城市电力、供水、排水、油气管网、燃气、通信、网络等

城市“生命线”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风险。

6.城市综合体、客运车站、地铁站、渡口、码头、民用机场、

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图书馆、

展览馆、博物馆、宗教场所、医院、福利院、养老院、学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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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景区、电影院、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风险。

7.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展览会、展销会、游园、灯会、庙

会、花会、焰火晚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风险。

8.气象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

农林生物灾害、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风险。包

含但不限于建设年代早的老旧民防工程坍塌风险、建筑边坡滑坡

坍塌风险；城市低洼区及城市内涝积水点的水淹危害风险；易受

台风、暴雨、雷击等影响的设备设施灾害事故风险等。

9.其他可能导致重特大事故、群死群伤的事故（事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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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点线面综合评估方法

一、点风险评估方法

（一）点风险的固有风险值

根据风险源辨识确定的事故可能性大小和后果严重性的乘

积确定风险的大小，定量计算方法如下：

R= f (L, S)

式中：R——单个点位风险的固有风险值

f——风险值的计算函数

L——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S——事件后果的严重性

针对点风险的可能性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 5个方面内容：

（1）安全管理现状，包括安全相关资质证照、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对执法监察响应态度、近年来灾害事

故和执法处罚情况等；（2）重要设备设施检测报告；（3）安全

评价报告和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4）关键部位和环节安全控制

措施现状；（5）专家现场检查意见。根据这些内容，对发生事故

的可能性大小进行综合评估。

可能性统一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极高、高、中、低、

极低。可能性评分被评估对象的历史发生概率和风险承受能力两

个维度进行打分，并取最大值作为可能性的评估结果。其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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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的历史发生概率 Q1 可依据以下 5 类历史资料：

（1）本单位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2）本区域内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3）本行业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4）全国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5）全球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表 1：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L）取值表

指标 释义 分级 可能性 等级

历史发生
概率（Q1）

从该风险过去 N年
发生此类突发事件
的次数（频率），
并结合国内行业事
故发生情况得出等
级值。

本市 1年内发生 1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频繁发生

高 5

本市 10年内发生 6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经常发生

较高 4

本市 10年内发生 2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时有发生

一般 3

本市 10年内发生 1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偶有发生

小 2

本市过去从未发生；全国也极
少发生，国际上偶有发生。

很小 1

风险承受能
力（Q2）

从评估对象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稳定
性）来判断发生此类
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承受力很弱 高 5

承受力弱 较高 4

承受力一般 一般 3

承受力强 小 2

承受力很强 很小 1

发生可能性=Max(Q1, Q2) 发生可能性值：

针对风险事件的后果严重性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

容：（1）危险特性、种类和数量等；（2）接触人数和周边敏感

人群分布情况；（3）灾害事故统计、典型案例和事故模拟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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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根据这些内容，对发生事故的后果严重性大小进行取值，后

果严重性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分别为：特大、大、较大、轻微、

几乎无影响。（表 2）

表 2：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S）计算表

领域 指标 释义 分级 严重性 等级

人

死亡人
数M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而遇难（包括
经法定程序宣布死亡）的

人数

≥30人 特大 5
10-30人 大 4
3-10人 较大 3
1-3人 轻微 2

0人 几乎无影响 1

受伤人
数M2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而受伤，需接
受医生或医疗机构治疗

的人口

≥100人 特大 5

50-100人 大 4

10-50人 较大 3

2-10人 轻微 2

≤1人 几乎无影响 1

紧急转
移或暂
时安置
人数M3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而需要紧急
疏散（事后可以返回原住
所居住）或暂时（7天以
下）安置，或只需在原住
所给予相应救助的人数

≥50000人 特大 5

10000-50000人 大 4

5000-10000人 较大 3

1000-5000人 轻微 2

≤1000人 几乎无影响 1

长期安
置人数
M4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而失去住所，
需要在原地或异地重建

住所的人数

≥10000人 特大 5

5000-10000人 大 4

1000-5000人 较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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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事件发生可能性（L）和后果严重性（S）的取值后，

并根据表 3读出点位的固有风险等级（R），将点的固有风险等级

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

100-1000人 轻微 2

≤100人 几乎无影响 1

经济
经济损
失 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而造成的人
身伤亡及善后处理支出
的费用和毁坏财产的价

值

≥10000万元 特大 5

5000-9999万元 大 4
1000-4999万元 较大 3
100-999万元 轻微 2

≤99万元 几乎无影响 1

社会

周边敏
感目标
影响
SO1

包括党政机关、军事管理
区、文物保护单位、学校、
医院、人员密集场所、居
民居住区、大型公交枢纽

等

≥10000人 特大 5
5000-9999人 大 4
1000-4999人 较大 3
100-999人 轻微 2
＜100人 几乎无影响 1

社会关
注度
SO2

社会对因安全风险引发
的事故或突发事件关注
的程度。从持续时间与关
注范围两个方面进行衡

量

对关注范围和持续
时间综合分级

对关注范围
和持续时间
综合评估

1-5

保障

基础设
施中断
或损坏
S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对基础设施
产生影响，包括供水、电
力、燃气、道路交通和通

信等方面。

对具体基础设施类
型实行不同分类标

准

对具体基础
设施类型分
别评估

1-5

生活保
障中断
SE2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造成食物和

医疗服务中断

对中断时间和影响
人数综合分级

对中断时间
和影响人数
综合评估

1-5

生态
环境

生态环
境影响
E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
或突发事件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包括保护区、土
地、水域、大气等方面

对具体生态环境类
型实行不同分类标

准

对具体生态
环境类型分
别评估

1-5

注：后果严重性=Max(M1,M2,M3,M4,E1,SO1,SO2,SE1,SE2,EE1) 后果严重性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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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固有风险等级划分

风险等级 R

后果严重性

几乎无影响

[0~1]
轻微(1~2] 较大(2~3] 大(3~4] 特大(4~5]

可

能

性

极低[0~1] 低 低 低 一般 一般

低(1~2] 低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中(2~3]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重大

高(3~4]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极高(4~5]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二）点风险的控制风险值

在得出固有风险的基础上，对于较大及以上的点风险，根据

固有风险值和风险管控能力评估的结果，叠加后得到该风险点的

控制风险值。定量计算方法如下：

R'= f (L×C1, S×C2)

式中： R'——单个点位风险的控制风险值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表 1）

C1——事前控制能力修正值（表 4）

S——发生事故后果的严重性（表 2）

C2——事后控制能力修正值（表 5）

针对事前控制能力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应急组

织、监测预警、个体防护和教育培训（不含应急处置培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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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上述内容的综合评分，根据表 4，确定修正系数 C1。

表 4：事前控制能力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修正

事前控制能力评分 [0,60] (60,80] (80,90] (90,100]

事故发生可能性修正系数 C1 100% 95% 90% 85%

针对事后控制能力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应急预

案、救援队伍、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应急响应和教育培训（应

急处置培训），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综合评分，根据表 5，确定修

正系数 C2。

表 5：事后控制能力对风险发生后果严重性的修正

事后控制能力评分 [0,60] (60,80] (80,90] (90,100]

后果严重性修正系数 C2 100% 95% 90% 85%

表 6： 控制风险等级划分

风险等级 R'

后果严重性

几乎无影响

[0~1]
轻微(1~2] 较大(2~3] 大(3~4] 特大(4~5]

可

能

性

极低[0~1] 低 低 低 一般 一般

低(1~2] 低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中(2~3]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重大

高(3~4]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极高(4~5]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二、线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已经评估完成的点风险，统计行业内点风险的风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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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等级，通过行业专家对不同风险类别赋予的权重指标，进

行行业风险的综合评估，其计算方法如下：

R� =
�=1

n

λ��
�=1

4

λ�� f(r��)

式中：Rk——区域内 k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风险。

λj——k行业的第 j类风险源在本行业的权重。由行业专家通

过权重计算方法确定，用于反映行业中某类风险的关注度和严重

程度。

λi——第 i风险等级的权重。（表 7）

f（rij）——k行业第 j类风险源的第 i风险等级之和。

表 7： 控制风险等级划分

序号 指数名称 权重

1 低风险 0.01

2 一般风险 0.1

3 较大风险 0.5

4 重大风险 1

三、面风险评估方法

（一）街镇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街镇安全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表 8），对各街镇的

安全风险综合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 =
�=1

3

���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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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街镇安全风险评估值。

Ck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值。

w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

wk——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

表 8： 街镇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街镇安全风险

综合指数

（T）

事故灾难风险（C1）

应急管理部门监管领域的风险（C101）

住房建设管理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2）

消防救援机构监管领域风险（C103）

交通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4）

发展改革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5）

商务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6）

文化旅游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7）

水务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8）

卫生健康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9）

公安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0）

民政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1）

教育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2）

体育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3）

房屋管理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4）

其他委办局部门监管风险（C115）

街镇内各居（村）风险（C116）

自然灾害风险（C2）

气象灾害风险（C201）

洪涝灾害风险（C202）

地质灾害风险（C203）

海洋灾害风险（C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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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地震灾害风险（C205）

农林生物灾害风险（C206）

森林火灾风险（C207）

其他自然灾害风险（C208）

综合减灾能力（C3）

组织管理能力（C301）

风险防控能力（C302）

监测预警能力（C303）

预防准备能力（C304）

治理防范能力（C305）

应急处置能力（C306）

辖区居（村）总体综合减灾能力（C307）

街镇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说明如下：1.各职

能部门监管风险（C101-C116），即线（行业）风险，按照前文中

线风险的评估要求和评估方法执行。2.自然灾害风险

（C201-C208）：是指由自然事件为主因导致的不确定性对街镇的

影响。自然灾害的分类标准依照 GB/T 28921-2012《自然灾害分

类与代码》执行。其中：气象灾害风险（C201）是指除洪涝灾害

风险（010200）外其他气象灾害（代码以 01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

成的风险；洪涝灾害风险（C202）是指洪涝灾害（010200）造成

的风险；地质灾害风险（C203）是指除地震灾害（020100）外其

他地质地震灾害（代码以 02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海洋

灾害风险（C204）是指所有海洋灾害（代码以 03 开头的自然灾害）

造成的风险；其中风暴潮（030100）灾害和咸潮灾害作为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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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文灾害，应当重点评估；地震灾害风险

（C205）是指地震灾害（020100）造成的风险；农林生物灾害风

险（C206）是指除森林/草原火灾（040600）外其他生物灾害（代

码以 04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森林火灾风险（C207）是

指森林/草原火灾（040600）造成的风险。其他自然灾害风险（C208）

是指除上述自然灾害外的其他自然灾害（例如生态环境灾害

（050000））。3.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C301-C307），是根据《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标准（2022 版）》《国家安全发展示范

城市评价细则（2019 版）》《城镇防灾减灾指南（地方标准，2021

版）》《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上海市安全发展和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创建工作指引》等，总结和提炼街镇综合减灾能力核心要

素，并开展评估。为了与事故灾难风险评估和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的计算统一，综合减灾能力评分在打分过程、计算过程和标准化

过程中，也是遵循分数越高，综合减灾能力越低的原则执行。

为了求出最终的街镇安全风险评估值，需要对不同分级下的

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1.1 安全生产综合风险计算

对于二级指标为安全生产综合风险的部分（C1），其指标可

通过已经得到的各行业综合风险评估结果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

为：

� =
�=1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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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街镇安全生产综合风险指数

Rk——街镇内 k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风险。

λk——k 行业在本街镇计算综合风险时的权重。由全国历年

各行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来确定。

随后，对指标 d进行量化处理，得到安全生产风险指数值：

�1 =
5 （街镇内重大风险数量 ≥ 1 或 d ≥ 2.5）

� ∗ 5/2.5 （d < 2.5）

1.2 自然灾害风险计算

利用国家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的风险计算方法，对街镇自然灾

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风险开展评估，得到区域整体自然灾害风

险值。最后对风险值无量纲化，得到本项自然灾害具体指标值�2。

1.3 综合减灾能力计算

根据对综合减灾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拆分，设置详细指标，

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最终根据公式计算得

到用于反映街镇整体综合减灾能力水平�3，详见附件 4。

1.4 权重计算

对于 wj和 wk权重的计算，可根据街镇特点自行进行设置，

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二）区级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区级安全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表 9），对各区的安

全风险综合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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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
�

�

������

式中： D——区级安全风险评估值。

Pk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值。

w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

wk——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

表 9： 区级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区级安全风险综合评估
（D）

1、区域风险 P1
事故灾难风险（P11）

自然灾害风险（P12）

2、综合减灾能力 P2

组织管理能力（P21）

治理防范能力（P22）

风险防控能力（P23）

监测预警能力（P24）

预防准备能力（P25）

应急救援能力（P26）

快速恢复能力（P27）

应急保障能力（P28）

辖区街镇总体综合减灾能力（P29）

3、区域基础信息 P3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
亡率（P31）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率（P32）

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P33）

万人火灾发生率（P34）

火灾十万人口死亡率（P35）

平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P36）

每平方公里 GDP（P37）

人口密度（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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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说明如下：1.区域

风险（危险性）（P11-P13），包括了区域内的事故灾难风险、自

然灾害风险和消防安全事故风险。2. 综合减灾能力（P21-P29）：

包括综合评价区域内的组织管理能力等 8个二级指标。3. 区域基

础信息（P31-P38），是对区域内与事故灾难风险的统计数据，历

史上发生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记录，

开展的综合评估。

为了求出最终的区级安全风险评估值，需要对不同分级下的

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2.1 区域风险计算

对于事故灾难风险（P11）和自然灾害风险（P12）按照街镇

安全风险评估的评估要求和评估方法执行，最终分别将区域内各

街镇的事故灾难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相叠加。

2.2 综合减灾能力计算

根据对综合减灾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拆分，设置详细指标，

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最终根据公式计算得

到用于反映区域整体综合减灾能力水平 P2。为了与事故灾难风险

评估和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计算统一，综合减灾能力评分在打分

过程、计算过程和标准化过程中，也是遵循分数越高，综合减灾

能力越低（风险越大）的规则执行。

2.3 区域基础信息

根据地方发展特点，将与区域风险相关的统计数据，包括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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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率、道

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万人火灾发生率、火灾十万人口死亡率、

平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每平方公里 GDP、人口密度，纳入

区级安全风险评估。

2.4 权重计算

对于 wi，wj，wk等权重的计算，可根据区域特点自行进行设

置，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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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补充说明

一、居（村）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体系

（一）评估指标

按照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中社区（行政村）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数据，建立居（村）综合减灾能力评

估指标体系（表 4.1），并设定评价标准。

表 4.1 居（村）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指标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居（村）综合减灾能
力（�）

居（村）灾害风险隐患排
查（�1）

社区风险地图编制情况（�101）

社区隐患点清单编制情况（�102）

辖区脆弱人群清单编制情况（�103）

居（村）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2）

社区应急预案编制情况（�201）

防灾减灾救灾资金投入情况（�202）

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203）

登记注册志愿者队伍建设情况（�204）

民兵预备役队伍建设情况（�205）

应急避难场所数量（�206）

应急避难场所容量（�207）

应急物资储备方式（�208）

实物储备折合金额（�209）

灾害预警信息接收手段（�210）

灾害预警信息传达手段（�211）

灾情信息上报手段（�212）

居（村）防灾减灾活动（�3）

防灾减灾培训活动次数（�301）

防灾减灾培训活动参与人次（�302）

防灾减灾演练活动次数（�303）

防灾减灾演练活动的居民人次（�304）

（二）计算方法



—34—

根据居（村）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各居（村）的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 =
�=1

3

（��(
�=1

�

����� ���）

式中：�为居（村）综合减灾能力评估值；���为指标体系中

的二级指标值。��为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为指标体

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

对于��，���等权重的计算，可根据区域特点进行设置，也

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二、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体系

（一）评估指标

参考《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总体实施方案》《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标准（2022 版）》《上海市安全发展和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成效评价表（2022 版）》以及《城镇防灾

减灾指南（地方标准，2021 版）》等基本要求，建立街镇综合减

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表 4.2）。街镇综合减灾能力的评估指标

体系包含街镇层面的 6项核心能力要素（组织管理能力、风险防

控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预防准备能力、治理防范能力和应急处

置能力）以及辖区居（村）总体综合减灾能力。

表 4.2 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3�） 二级指标（�3��） 三级指标（�3���）

街镇综合减灾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31） 组织机构（�311） 领导小组（�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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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机构（�3112）

工作计划（�3113）

管理制度（�312）

工作制度（�3121）

联动机制（�3122）

考核奖惩（�3123）

档案管理（�3124）

资金投入（�313）

工作经费（�3131）

社区保险（�3132）

居民保险（�3133）

风险防控能力（�32）

风险评估（�321）

风险评估（�3211）

风险地图（�3212）

脆弱人群清单（�3213）

风险治理（�3214）

隐患治理（�322）

隐患排查（�3221）

隐患清单（�3222）

治理措施（�3223）

监测预警能力（�33）

监测体系（�331）

监测系统（�3311）

网格化管理（�3312）

群策群防（�3313）

预警体系（�332）
预警系统（�3321）

预警发布（�3322）

信息报送（�333）
报送制度（�3331）

报送手段（�3332）

预防准备能力（�34）

应急预案（�341）

社区预案（�3411）

单位预案（�3412）

预案管理（�3413）

宣教培训（�342）
教育场馆（�3421）

宣教活动（�3422）

应急演练（�343）
综合演练（�3431）

演练评估（�3432）

物资储备（�344）

社区储备（�3441）

社会储备（�3442）

家庭储备（�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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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防范能力（�35）

工程防范（�351）

防台防汛（�3511）

抗震设防（�3512）

人防设施（�3513）

应急设施（�352）

消防设施（�3521）

避灾设施（�3522）

安全体验馆（�3523）

医疗救护站（�3524）

应急处置能力（�36）

应急装备（�361）

救援装备（�3611）

应急保障（�3612）

防护装备（�3613）

应急力量（�362）

综合救援队伍（�3621）

灾害信息员队伍（
�3622）

志愿者队伍（�3623）

社会力量参与（�3624）

持续改进（�363）
评估总结（�3631）

学习提升（�3632）

辖区居（村）总体综合减灾能力（�37）

（二）计算方法

根据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各街镇的综合减灾

能力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3 = �=1
6 （�3�( �=1

� �3��( �=1
� �3����3����� )� ）+�37�37

式中：�3为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值；�3���为指标体系中的

三级指标值。�3�为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3��为指标体系

中的二级指标权重；�3���为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权重。

�37为辖区居（村）总体综合减灾能力，计算方法为：

�37 =
�=1

�

�����

其中,�为辖区内居（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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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3�，�3��，�3���,�37等权重的计算，可根据区域特点

进行设置，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

三、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体系

（一）评估指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上海市安全生产

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十

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规划》《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基本要求，综合《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评价细则（2019 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管理暂行办法》

等具体要求，建立街镇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表 4.3）。

区级综合减灾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包含区级层面的 8项核心能力

要素（组织管理能力、治理防范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监测预警

能力、预防准备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快速恢复能力以及应急保

障能力）以及辖区街镇总体综合减灾能力。

表 4.3 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2�） 二级指标（�2��） 三级指标（�2���）

区级综合减灾能力
（�2）

组织管理能力
（�21）

组织体系（�211）

领导机构（�2111）

工作机构（�2112）

协同机制（�2113）

管理制度（�212）
工作制度（�2121）

绩效考核（�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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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2123）

监督管理（�213）
安全责任体系（�2131）

安全监督执法（�2132）

治理防范能力
（�22）

安全规划（�221）

城市防灾规划（�2211）

城市设施安全管理办法（�2212）

城市产业安全改造计划（�2213）

重大项目安全评估论证（�2214）

基础设施（�222）

市政安全设施（�2221）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2222）

抗震设防水平（�2223）

城市防洪排涝安全设施（�2224）

地下综合管廊（�2225）

应急设施（�223）

消防设施（�2231）

避灾设施（�2232）

医疗设施（�2233）

风险防控能力
（�23）

风险评估（�231）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2311）

灾害风险图（�2312）

隐患排查（�232）
自然灾害隐患排查（�2321）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2322）

风险控制（�233）

安全隐患治理（�2331）

重点单位与场所风险管控（�2332）

监测预警能力 监测体系（�241） 自然灾害风险监测（�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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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生产风险监测（�2412）

预警体系（�242）
自然灾害预警与发布（�2421）

安全生产预警与发布（�2422）

管理平台（�243）

城市运行网格化管理体系（�2431）

城市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2432）

预防准备能力
（�25）

应急预案（�251）
预案体系（�2511）

预案管理（�2512）

安全培训（�252）
安全培训体系（�2521）

安全培训考核（�2522）

应急演练（�253）
应急演练体系（�2531）

应急演练活动（�2532）

安全文化（�254）

城市安全文化宣传教育（�2541）

城市安全文化教育体验场馆（
�2542）

市民安全意识和满意度（�2543）

应急救援能力
（�26）

应急物资（�261）

应急物资储备体系（�2611）

应急物资储备库（�2612）

应急物资储备类型（�2613）

应急力量（�262） 城市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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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专业化应急救援队伍（�2622）

社会救援力量（�2623）

企业应急救援（�2624）

快速恢复能力
（�27）

灾后救助（�271）

救助体系（�2711）

社会救助（�2712）

调查评估（�272）

事故调查（�2721）

损失评估（�2722）

学习提升（�273）

评估总结（�2731）

典型事故教训吸取（�2732）

应急保障能力
（�28）

资金保障（�281）

工作经费（�2811）

保险投入（�2812）

技术保障（�282）

科技创新应用（�2821）

安全专业技术服务（�2822）

通信保障（�283）

通讯保障（�2831）

信息保障（�2832）

辖区街镇总体综合减灾能力（�29）

（二）计算方法

根据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各区的综合减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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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2 =
�=1
8

（�2�( �=1
� �2��( �=1

� �2����2����� )� ）+�29�29

式中：�2为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值；�2���为指标体系中的

三级指标值。�2�为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2��为指标体系

中的二级指标权重；�2���为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权重。

�29为辖区街镇总体综合减灾能力，计算方法为：

�29 =
�=1

�

�����

其中�为辖区内街镇数量。

对于�2�，�2��，�2���,�29等权重的计算，可根据区域特点

进行设置，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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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成果说明
一、上海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总报告及各专项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一）被评估对象整体概况。包括针对区域或行业、领域的

基本情况，区域发展规划现状等基本信息的整体性论述。

（二）评估的目标和原则。包括开展评估的目的意义，预期

目标，评估原则等内容。

（三）评估范围。包括评估范围的大小，划分依据等内容。

（四）评估方法。包括对不同评估方法的简要介绍和综合对

比，本次评估所运用的主要评估方法的系统性论述。

（五）风险辨识。包括风险评估单元划分，自然灾害或事故

灾难典型风险源的辨识方法和辨识过程等内容。

（六）风险分析。包括不同等级风险评估单元的综合风险分

析过程等内容。

（七）风险评价。包括对风险分析结果的讨论和提炼，明确

各级评估单元的最终评价结果等内容。

（八）风险控制措施。包括针对上述风险评估过程中，找到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进行应对解决，控制改良的措施方法等

内容。

（九）结论和建议。包括对本次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或各专



—43—

项领域的整体性结论，今后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建议等内容。

（十）附件。包括风险源清单、重大风险源清单、安全风险

分布图等辅助资料内容。

二、城市安全风险四色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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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源汇总表

风险源清单（示例）

报送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填表日期：

序

号
单位

名称

安全风险名称和类型 安全风险所在位置

单位综合减

灾能力得分

主管

部门

控制

措施
风

险

源

风险

类型

次生衍

生风险

风 险

描述

影响

区域

潜在风险

所 属

街镇

详 细

地址

地 理

坐标

可

能

性

严

重

性

固有风

险等级

控制风

险等级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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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单位名称：填写参加风险评估的企事业单位名。

2.风险源：指可能造成事故的场所（或者设备、设施），如 3号车间车床。

3.风险类型：按照企业所属行业的《风险源辨识建议清单》中的风险源类别，结

合单位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4.次生衍生风险：根据给定的风险类型，填写可能由该初始风险直接或间接导致

的其他风险。

5.风险描述：风险源的相关特征描述，如储罐区的数量、容积、介质名称、压力；

设备设施的型号、数量；仓库的高度、长度、体积、容积，涉及相关危险物质的名称

等。

6.影响区域：指发生事故后可能影响的场所。

7.潜在风险：按照 LS法确定风险，其中，可能性为事故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严重性为事故或事件发生后果的严重程度，风险等级为评估后的风险点固有风险等级，

控制风险等级为固有风险等级结合应急管控措施综合评价后的控制风险等级。

8.所属街镇：填写企事业单位地址所属的行政区域。

9.详细地址：填写企事业单位详细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10.地理坐标：填写企事业单位所在地的空间地理信息。

11.单位综合减灾能力得分：根据安全风险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结果填写。

12.主管部门：填写企事业单位所属行业的上级主管行政部门。

13.控制措施：指为了应对相关风险所采取的工程控制、安全管理、个体防护、应

急处置等具体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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